
珠海市事故隐患典型案例曝光清单
序
号

隐患所在单位
行业
领域

隐患内容 判定依据 整改情况 整改完成时间 执法处罚情况 所在属地

1 某工程有限公司
建筑
施工

发现现场一名电焊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
操作证上岗作业。

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第四条第三
款：“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
书上岗作业。”

立即暂停相关作业，进行相
关安全教育，并派持证人员
上岗操作。

2025年9月19日
给予人民币2000元罚
款的行政处罚。

香洲区

2 某公寓
其他
行业
领域

使用超期未检电梯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四十条第三款：“未经
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，不得继续使用。”

该公寓已对超期未检电梯报
检，电梯已经检验合格并出
具报告。

2025年5月20日
给予人民币5000元罚
款的行政处罚。

金湾区

3 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
建筑
施工

该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
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）款：“特
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
格，上岗作业的。”

不符合要求的特种作业人员
已退场，并更换持证人员上
岗。

2025年6月10日
给予人民币10000元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金湾区

4 某爬架工程有限公司
建筑
施工

该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、使用、检测不符合
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二）款：“安
全设备的安装、使用、检测、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
行业标准的。”

该公司已按要求归档爬架施
工方案编审记录，完善爬架
现场管理人员安全交底记
录，按要求设置防护措施。

2025年6月24日
给予人民币20000元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金湾区

5 某生化科技有限公司
工贸-
轻工

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和未采取
措施消除事故隐患。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“危险化学
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、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(以下统称
专用仓库)内，并由专人负责管理；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
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，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
放，并实行双人收发、双人保管制度。”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：“生产经
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
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
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
、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。其中，重大事故隐患排
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
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。”

该公司已将酒精稀释后存放
在独立指定区域;已改用防
静电火花洁具，并已撤销该
车间不再生产磨粉类产品。

2025年8月18日
给予人民币40000元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金湾区

6 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
其他
行业
领域

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。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：“危险化学
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、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(以下统称
专用仓库)内，并由专人负责管理；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
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，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
放，并实行双人收发、双人保管制度。”

设置了容积约6.2立方米的
卧式储油罐的厢式货车已申
请报废。

2025年8月20日
给予人民币50000元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金湾区

7 某航空技术有限公司
工贸-
机械

未与承包单位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
和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
管理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“生产经
营项目、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
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在
承包合同、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生产经
营单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
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督促整改
。”

该公司已制定专门的安全管
理协议，该公司的承包单位
的员工已停止作业，并回到
原公司。

2025年9月4日
给予人民币5000元罚
款的行政处罚。

金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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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某科技有限公司
工贸-
轻工

未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措施。

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第十五条第一款：“粉尘涉爆
企业应当按照《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
标准规定，将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除尘系统按照不同工艺分区域
相对独立设置，可燃性粉尘不得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
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，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禁止互联
互通。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应当采用泄爆、隔爆、惰
化、抑爆、抗爆等一种或者多种控爆措施，但不得单独采取隔
爆措施。禁止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巷道式构筑物作为
除尘风道。铝镁等金属粉尘应当采用负压方式除尘，其他粉尘
受工艺条件限制，采用正压方式吹送时，应当采取可靠的防范
点燃源的措施。”

该单位已停产，生产车间流
水线静电粉末喷涂系统已停
止使用。

2025年9月9日
给予人民币1000元罚
款的行政处罚。

金湾区

9 某注塑有限公司 工贸
在使用非水性漆的喷涂车间的固定式可燃气
体浓度探测报警装置未能正常运行。

《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第十四款：“本标准所列
情形中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、报警、防护等设施、设备、
装置，应当保证正常运行、使用，失效或者无效均判定为重大
事故隐患。”

已购置新的可燃气体探测
器，已完成安装

2025年9月26日
给予人民币5000元罚
款的行政处罚。

斗门区

10 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
危险
化学
品

该公司安全部经理安排维修部员工在公司
LPG钢瓶间（甲类车间）增设管架（进行了
打孔作业），但未按照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
组织办理特殊作业审批手续，不符合《危险
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（GB30871-
2022）》4.6的要求。

《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
标准（试行）》第十八款：“未按照国家标准制定动火、进入
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，或者制度未有效执行。”

已完成整改。 2025年6月9日

责令整改，并对其安
全经理作出警告、处
人民币2000元罚款的
行政处罚。

经开区


